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 

关于在农业和农业食品领域 

开展科研合作与人才培养的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 以下简称 双方 ,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致力于促进教育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与社

会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关系密切 着眼于现代化 未来和世界的需求 有意

与涉及科研合作 联合实验室 学者交流和学生培养等领域的机构保持国际

合作关系  

 

鉴于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 作为一个联邦政府部门 正在运用其科

学和创新资源 通过其 农业政策框架 追求在对环境负责的农业生产方

面 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方面 全球消费者信心方面 以及在通过增加经济

机会和提高投资者信心获取更大盈利和增长方面等取得世界领先地位  

 

鉴于双方对增强相互间科研合作 人员交流交换了意见 对未来相互合

作表达了意向  

 

在互信 平等和互利的原则上 双方达成以下谅解  

 

一 目标 

 

根据本 谅解备忘录 以下简称 备忘录 双方将在农业和农业

食品领域开展合作 旨在  

 

1  促成中国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研究人员及研究生和加拿

大农业部专家的交流 并为对方提供交流科学信息的机会  

 



2  促进科研合作 推动中国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和加拿大农

业部农业及农业食品专家之间开展互利合作项目 如出版研究成果和

报告等   

 

 

二 合作方式 

 

双方设想 根据本 备忘录 开展合作的方式如下  

 

1  推动科研技术人员和学生的交流与培训 此外 中国教育部直属高

等院校与科研单位将派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到加拿大农业部开展科研

和进修 加拿大农业部将派专家来华授课和开展科研活动  

 

2  通过授课 指导科研活动和学术论文写作 协同指导中国教育部直

属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的研究生   

 

3  帮助中国教育部直属的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建设实验室和研究所

侧重于食品加工 奶制品 燕麦的战略性开发 以及防治土地沙化

水资源管理等可持续生产的领域方面  

 

三 执行与协调 

 

本 备忘录 将由一个由双方各出一名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

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和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分管国际事务的首

席科学家办公室将各选派一名代表组成该委员会  

 

管理委员会将自行确定时间和地点定期召开会议 评议合作进展情况

提出合作领域和项目建议 寻求可能的项目资金来源 协调管理事务  

 

 

四 合作协议与经费投入 

 

1  依据本 备忘录 开展的具体活动 中国教育部直属的相关高等院校

与科研单位和加拿大农业部的相关部门 以下简称 执行机构 应

事先签订合作协议  

 



2  除非在合作协议中另有约定 执行机构将各自负责己方参加合作活动

所需费用 每项活动应取决于各执行机构所拥有的资金 资源和人员

且应符合双方各自国家的法律 法规 规章和政策  

 

3  每项合作协议应通过管理委员会协调 并遵照执行机构各自的政策而

签订 执行机构签字者应每年向管理委员会通报活动进展情况和结

果  

 

4  每项合作协议应该包括: 1 合作项目和项目参与者的名称 2

目标和期限 3 参与方的责任和执行机构的分工 4 活动的执

行计划 5 执行机构各自的资源 义务和经费来源 6 有关协

议有效期和修订的条款 7 有关机密信息 知识产权及相应的法

律和规章的条款 8 明确可适用的双方国内法律 9 终止条款

10 联系人姓名 以及 11 其他必要的条款  

 

5  执行机构各方将选派一定数量的学生和科学家开展研究活动 授课

参与培训项目 或者与另一执行机构共同参加学术和研究活动 有关

这类交流的合作协议大致应规定 1 接受访问学生和科学家的执

行机构应为他们的科学研究活动提供安全 健康的环境 2 访问

学生和科学家在从事自己的活动时 应遵循接受方所在国家的法律

法规 规章和政策 3 派遣方应采取提供保险和其他接受方可以

接受的 适当的保障措施保护他们所派遣的学生或科学家的健康和安

全  

 

 

五  知识产权 

 

一旦在本 备忘录 范围内开展的活动而产生商业性知识产权问题 执

行机构将在合作协议中事先明确这些权利的所有权的归属和处置方式  

 

 

六  生效和期限 

 

本 备忘录 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为四年 经双方书面同意 可

以延期  

 

对本 备忘录 的修订可经双方书面同意随时进行  



 

如有需要 一方可以书面形式提前九十 90 天通知对方 终止本 备

忘录 本 备忘录 的终止不影响执行机构合作协议所确认的并在本 备

忘录 终止之日前已经开展的合作活动  

 

七   争议解决方法 

 

本 备忘录 是根据协商按自愿原则而签订的 反映双方对目前所描述

问题的谅解 不产生任何国际法或双方国内法所规定的法律义务  

 

本 备忘录 的解释和执行中产生的争议应通过双方协商解决 不提交

给任何法院或法庭裁定  

 

 

本 备忘录 于二 五年一月二十日在北京签订 用中文 英文和法

文写成 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 

 

 


